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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明

摘　　要

結合國防部102-105年四年中程施政計畫，

施政重點分別為：102年度焦點施政為「推動募

兵制度」；103年度焦點施政為「建立精銳新國

軍」；104年度焦點施政為「完善軍備機制」；

105年度焦點施政為「健全危機處理機制」。

根據建軍發展方向及國家總體施政主軸，並

參酌前述施政重點及相關計畫執行及未來環境趨

勢分析等，在主計局「法定職掌專業化」、「管

理功能效益化」的目標願景下，達「有感施政」

的國防政策目標，依據本中心法定業務職掌，整

合財務服務，以支援三軍達成國防轉型之中程目

標。 

壹、前　言

國軍財務業務為國防行政管理之一環，亦為

支援建軍備戰及服務三軍之重要工作。國防部

主計局財務中心職司國軍財務業務之專責單位，

負責國軍個人給與發放、資料審查、核結、國庫

集中支付、退除給與發放、國防經費、保管款及

代收款等現金統一收支保管作業暨支援軍儲作業

等任務，以發揮財務效能及經費覈實為本務，所

屬地區財務單位以執行「統收統支、集中補給」

原則，核實國防經費、靈活資金調度，調降現金

水位、撙節公帑，使各級單位主官專心於戰備訓

練，達到支援三軍建軍備戰並覈實國防預算，以

結合國家財政目標。

財務中心持續秉持「專業、效率、服務」核

心價值，在新一代財務資訊系統啟用，可建置完

善財務資料庫，迅捷提供決策分析；發揮既有國

防總出納、內部控制、財務服務及現金調撥核心

功能；提供稅務諮詢及金融理財服務，以簡化作

業程序、精簡作業人力，期在全募兵制實施後，

以更多元的功能，強化現金流之效益，增進全軍

官兵福利，創造更優質職場環境並達穩定軍心及

軍眷安心之目標。

拓展財務作業整合式服務

有效提升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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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中心專業職掌

國軍「精粹案」刻正持續進行中，這也是近

10年來，繼「精實案」及「精進案」後，國防

組織之轉型調整，其作為不僅是組織的簡併調

整，整個國防作業流程、機制都要重新檢討，惟

經檢討，本中心多年來囿於「政策及編組權限

制」，被以執行「財務勤務」之工作來定位，

但時至今日，外在環境之快速變遷，「財務勤

務」之功能性定位，每每遭逢質疑，且成為歷

次國軍裁編案之精簡目標，實因為「勤務」二

字所誤導；而本中心現行編組位階雖自八十七年

七月一日起已由聯勤總部提昇至國防部，但並非

國防部本部法制單位，乃暫以編裝表定之，致單

位業務職掌及權責，仍待賡續調及釐清，以致嚴

重影響「財務預測、規劃、風險管理」功能之建

立。

本中心前係仿效美制，推行「新財務制

度」，陸續實施「直接發餉」辦理官兵薪餉發放

並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為

執行退除役官兵退除給與發放，辦理業務費支付

作業及軍中儲蓄業務，故多年來「薪俸發放」、

「業務費支付」及「軍中儲蓄」成為中心專業職

掌，下就三大核心業務說明如次：

一、薪俸發放

現役官兵薪餉發放

國軍官兵薪餉發作業，包括薪餉發放資料

建立及處理、薪餉表冊印製及調整、入戶

資料核對及建立、代發及代扣款項核對及

媒體資料併檔、發放、審核及結報、統計

資料產生、代扣款項匯繳及資料彙整、人

事資料查核及人員對照等十大步驟，期程

涵蓋全月，甚至延伸至爾後各月份，其中

「發放」乙項，僅為其中之一環，故每位

官兵在每月5日準時領到當月份薪餉，均

端賴各支薪單位承辦人與財務單位財務官

綿密的作業配合。

國軍官兵薪餉發放作業之對象包括現役

官士兵及文職、聘雇人員，人數概約24

餘萬人，發放項目包括薪俸、將級主官

特別費、主管職務加給、專業加給、志

願役官士勤務加給、教官加給、軍醫加

給、軍法加給、外事加給、空降特戰加

給、聘雇人員專門技術加給等11項，隨

同薪餉發放之其他項目計有副食費、副

食加給、副食實物補助費、主食代金、

副食代金、三節加菜金、年終工作獎

金、考績獎金等8項；代扣款項目計有軍

保費、勞保費、公保費、健保費、退撫

費、留薪、儲蓄撥存、薪資所得稅、主

副食費、房補費、理財貸款及法院強制

執行扣押之薪給等12項，其發放程序則

涵蓋發放（代扣）資料之取得、調整、軟

硬體資訊條件提供、金融機構運用、帳審

機制配合、服務措施要求及人事資料查校

等，另須考量支薪單位特性，例如山、海

防部隊、海軍流動艦艇、新兵入伍訓練、

軍事犯羈押服刑、傷病患送醫、分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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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派駐國外服務、出國進修、軍事報

情人員保密限制、人事異動頻繁須辦理追

補（扣）薪餉等。此一綿密且繁複之作業

體系，目前均由本中心統一規劃，並達事

權統一效果。

退休俸金發放

國軍退除官兵退休俸金發放作業之對象包

括國軍退除役官兵、退休文職老師及退

職聘雇人員；發放項目包括退伍金、退休

俸、贍養金、生活補助費、領俸人員子女

教育補助費、軍眷生活補助費、眷屬實物

代金及年終慰問金等13項；另代發項目計

有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國軍精粹案中、

少將暨上、中校人員提前退伍慰助金及特

別獎勵金、台灣地區光復初期隨國軍赴大

陸地區作戰人員撫慰金、國軍在台遺族傷

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金、國軍在台期間

被俘歸來人員慰問金等5項。

退休俸、贍養金、生活補助費及大陸半俸

每年分兩期發放，每期發放20萬餘人，

其發放流程包括退員資料建立、管制、執

行、協調與問題處理，運用金融機構（郵

局）撥發俸金及人員核實，每年實施身分

清查防杜冒領；而每學期受理領俸退員

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每年發放7萬餘人

次，均由財務單位負責查驗、核實後，直

接給付退員。

基於政策指導及便民考量，本中心自101

年7月1日起改採俸金直撥入戶方式發

放，在完善比對機制基礎上，已完成101

年下半年及102年上半年2期發放作業，

也為流程改造邁進了一大步；另外，在

101年終慰問金發放，俟應政策調整，配

合行政院指導，完成符合發放標準人員發

放作業。

二、業務費支付

國庫集中支付實施後，對本中心各財務位負

責之「業務費支付」業務之影響，僅國防經

費一般業務經費部分，其他如國防經費軍事

人員費、歲入預算收入、代收款、保管款、

退除經費及暫付款項之管制與催結等事務，

並不屬於集中支付範圍；況且國庫集中支付

僅係費款支付方式改變而非該項業務就此精

減，相反的在費款之支付管制作業上更須加

強，更是加重我財務作業之責任，基此，在

財政支付日益緊縮的現在，現金流更加精準

運用及調控作業，更是本中心未來重要工

作。

未來配合普會新制暨GBA系統導入，結合

中心現行國庫集中支付作業，可運用財務資

訊系統資料庫所產置之資料及各級單位預算

執行情形將作業維持費分析、評估，如同人

維費，將數字轉化成決策報告。

三、儲蓄業務

早年因軍人待遇微薄，軍眷生活困苦，為使

國軍袍澤緩急有助，並能配合政府「推展

國民儲蓄、繁榮社會經濟」之政策，以及培

養軍人武德及儲蓄習性。遂於民國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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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奉行政院台四八財字第０五七四

號令核定「國防部同袍儲蓄會章程」，並於

二月一日成立「國防部同袍儲蓄會」，並於

各地區財務單位編組儲蓄科（課）及服務窗

口，辦理各項儲蓄存單作業，迄今雖經組織

調整，在現階段「精粹案」階段，由原國防

部主計局同袍儲蓄會於102年1月1日併編改

隸回本中心，並更銜為「國軍同袍儲蓄會」

成為本中心之特業單位，為一獨立之財務

及會計個體，基金營運效益在未來法規允許

下，可有效挹注於可適用之範疇。

101年起軍人免稅取消，並將於今（102）年

辦理所得稅申報作業。但國軍人員大多無報

稅經驗，而各財務單位可提供稅務諮詢，並

結合儲蓄提供理財規劃與建議，不但可以安

定軍心，並可結合官兵稅務、金融需求，發

揮內、外窗口功能，引導專業機構，提供國

軍官兵安全、多元之理財服務。

參、未來施政目標

一、推動募兵制度－運用財務槓桿模

型，支援推動官兵福利

因應全募兵制實施在即，在不額外增加國防

經費前提下，妥善運用財務槓桿及現金流之彈

性，研議各項官兵福利措施，尤針對志願役士兵

部分，除現有福利保障外，規劃各項穩健投資理

財服務，結合保險及優惠之存放款條件，以組織

優勢爭取民間各項金融服務，可使這批年輕士

兵，於短役期退伍後，可擁有一筆創業或成家的

基金，使其職涯與生涯規劃無縫接軌，創造更多

元及優渥的目標條件，可擴大增益募兵綜效並達

穩定軍心及軍眷安心之目標。

另因部分官兵由於缺正確理財方法及風險觀

念，導致多年積蓄因承擔高風險而損失，進而影

響任務執行，甚至違法犯紀；因此如何提供官兵

正確投資觀念，審慎理財規劃，甚或研議無風險

之授信業務，嘉惠官兵臨時資金需求，亦為本中

心未來努力之方向。

二、建立精銳國軍－配合組織改造調

整，推動服務效能整合

新一代財務資訊系統，已運行滿週年，未來

高度運用資訊作業的趨勢勢所難免，將逐步檢

討，並研究各企業、各國之發放流程，例如條碼

化身分認證及RFID技術導入等，研議整體作業

流程改造，並逐步推動整合式之服務如健保（現

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業管）、房屋津貼、子女教

育補助費、軍眷實物代金（現由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業管）、軍（勞）保（102年起由國防部資源

規劃司業管）等等其他與經費、費款、補助、福

利、代繳扣還本款項，將配合主計局政策指導整

合各業管聯參，提供官兵更完整及更進步之財務

服務。

三、完善軍備機制－精進軍購外匯管

理，強化現金管理機制

軍售購案在途物資金額龐大，幾佔年平均國

防預算之半數額度，基於國防資訊透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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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監及行政院等外部單位以預算法、會計法及

決算法審視，對此經年未交貨驗收結案之預算支

付欲糾正而後快；加以近年由於金融風暴，國軍

對外採購高性能武器之同時，產生了巨額的匯

差。因此匯率風險之管理已不再是企業的專利，

國防經費在面臨龐大的匯兌損失時，應未雨籌

繆，並配合國防部4年施政計畫目標，研擬加強

避險操作之策略及匯率風險管理之作為，以精進

軍購外匯管理完備軍備機制。

四、健全風險管理－因應風險環境變

異，擴大風險危機處理

近年來國軍因工程、採購弊案，備受輿論及

國人責難，且審計部亦多次糾正基層財務失事

案頻繁，應予檢討改進；究其原因係為部分單位

或同仁在運用國防經費時未能依法行政、公款法

用，且未養成崇法務實、知恥戒貪之法治觀念，

一旦擔任相關業務或重要軍職時，因其個人生活

及操守之瑕庛，肇生違法犯紀案件。因此中心應

更積極發揮財務風險預警機制，落實「財務審

計」效能，發揮「財務管理」實益，方可達成績

效審計之目標。

另近年災害頻仍，防災救災任務，儼然成為

國軍任務目標之一，重大災害發生，國軍各級

部隊均投入相當人力及物力，並以救災以第一要

務，本中心所屬各地區財務單位，秉持國防部指

導，協助各救災部隊各項經費結報及費款申撥，

並檢討各項作業流程，以專案方式，迅捷辦理，

俾使各級部隊全心全力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各項救

災任務，以肆應風險環境變異，各級部隊任務目

標需求。

肆、結　語

國軍財務制度之設置，旨在確保國防經費

依法並有效運用，亦為國防管理重要之一環，

其管理良寙，攸關國軍戰力與士氣之消長。當

前國軍精粹案施行，本中心作業人力亦隨之精

簡，各項財務作業端賴各級戮力以赴並由有限

人力勉力為之，為貫徹人薪合一及經費覈實政

策，並使各級部隊致力從事戰訓本務工作，將

秉持「服務、創新」之精神，除持續因應作業

窒礙研訂精進作為外，刻正積極推動各項各項

財務服務工作，以整合式財務服務達「有感施

政」的國防政策目標，並將致力於運用財務分

析技術及運用財務資訊系統，以產出國防決策

資訊，達成開源、節流、預測、回饋之願景，

期使增進作業效能及擴大服務項目，與全體財

務同仁共勉，再創主財新猷。


